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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

  推进全省城市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的通知 

吉政办明电〔２００９〕39 号 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

机构: 

  按照国务院要求,省委、省政府决定从 2009 年到 2011 年继续组织开展城市

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工作。计划改造 1700 万平方米,其中今明两年各改造 600

万平方米,2011 年改造 500 万平方米。为全面完成改造任务,经省政府同意,现
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城市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是政府主导的民生工程和重要的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,在当前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的情况下,实施城市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是

拉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选择,也是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。各

地、各部门一定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,健全工作机构,强化协调配合,增强信心,

克难攻坚,把这件民生实事抓好、抓出成效。 

  二、明确危旧房的界定范围。危旧房主要是指居住密度大、区域环境差、

基础设施不完善、住宅室内空间和设施不能满足安全和卫生要求(无集中供热、

无分户厨房等)、缺少室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条件和室内改造大修价值、影响城
市规划实施和有碍城市景观的危旧楼房(筒子楼、火炕楼、“五七楼”)。从

2009 年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继续执行省政府《关于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意见》

(吉政发〔2005〕34 号)和省棚改领导小组及各成员单位下发的 14个政策性文

件。 

  三、为确保城市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顺利进行,在认真执行吉政发〔2005〕

34号文件的基础上,进一步放宽有关政策:一是土地政策。鉴于目前金融危机给

房地产业带来的影响,为活跃房地产市场,拉动经济增长,对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

范围内的回迁房、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所需建设用地可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

实行划拨供应,同时加大土地收购储备力度。二是地方税收政策。继续执行已经

出台的税收政策,对因拆迁而重新承受普通住房免征契税的面积,由原来的 120

平方米(长春市 144 平方米)统一增至 144 平方米。三是各项行政事业和经营性



收费政策。继续执行省和各地自行制定的政策规定。凡对城市棚户区(危旧房)

改造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全免,属经营性收费的减半。四是低保困难群体政

策。对过去出台的低保户、住房困难户等弱势群体拆迁安置优惠政策应继续执

行。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各地可结合廉租房建设自行制

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加以解决。五是拆迁补偿政策。凡对棚户区(危旧房)改造

地块的拆迁都要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,拆迁继续按省和各地制定的有关政策执

行。对居民和公企单位的拆迁,要由具有资质和良好信誉的拆迁评估单位进行实

施,对存在不良记录的拆迁评估单位一律清除市场。 

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2009 年 3月 24 日 


